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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关于吉安满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 

国枫律证字[2025]AN211-15号 

 

致：吉安满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 

 

根据本所与发行人签署的《律师服务协议书》，本所接受发行人的委托，担

任发行人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律师已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管

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及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中

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人与本次发行有关方面的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查验，并就

发行人本次发行事宜出具了《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吉安满坤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称“法律意见

书”）、《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吉安满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对

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称“律师工作报告”）、《北京

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吉安满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以下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 

 

鉴于自前述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以下称“新期间”），

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生变化，且发行人聘请的天健会计师对发行人的财务报表

（包括2025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和合并资产负债表以及2025年度的利润表

和合并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合并现金流量表）进行审计后出具了《审计报告》

（天健审〔2026〕3-370号）（以下称“2025年度《审计报告》”），本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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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发行人与本次发行上市相关情况进行进一步查验的基础上，出具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对本所律师已经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之

一、的有关内容进行修改、补充或作进一步的说明。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所必备的法定文件

随其他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责任；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仅供发行人本次发行的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的声明事项亦适用于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除此外如无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有关用语的含义与法律意见

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相同用语的含义一致。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管理

办法》《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及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中国

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

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第一部分  新期间的补充信息披露 

 

一、本次发行的批准和授权 

 

经查验发行人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会议

通知、议案、会议决议、会议记录、表决票等会议文件资料，本所律师认为，发

行人本次发行的批准和授权继续合法、有效。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根据发行人陈述以及信用江西平台出具的《市场主体公共信用报告（企业上

市专版）》、信用广东平台出具的《无违法违规证明公共信用信息报告》，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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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报告出具日，发行人依法有效存续，不存在有关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

规定应予解散、关闭、被撤销或终止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具备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规定的上市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发行的实质条件 

 

经逐条对照《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经查验发行人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

议、《发行预案》等资料，除尚待取得深交所同意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审核意见、

中国证监会对发行人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同意注册批复外，发行

人已具备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上市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实质性条件。 

 

四、发行人的前十大股东 

 

根据中证登深圳分公司提供的证券持有人名册（股权登记日：2025 年 12 月

31 日），截至该股权登记日，发行人的前 10 名股东及其持股比例情况如下表所

示：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洪耿奇 25,000,000 16.88 

2 洪俊城 20,000,000 13.51 

3 洪娜珊 20,000,000 13.51 

4 洪耿宇 20,000,000 13.51 

5 洪丽旋 6,070,000 4.10 

6 洪丽冰 5,048,696 3.41 

7 洪记英 4,000,000 2.70 

8 高盛公司有限责任公司 449,172 0.30 

9 BARCLAYS BANK PLC 344,708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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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41,100 0.23 

 

五、发行人主要股东所持股份的质押、冻结情况 

 

根据发行人证券持有人名册及中证登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

结明细表》（权益登记日：2025 年 12 月 31 日）并经查询发行人发布于信息披

露网站的有关公开资料，截至该权益登记日，发行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所持股

份不存在质押、冻结情况。 

 

六、发行人的业务 

 

（一）发行人的主营业务突出 

 

根据发行人的陈述、2025 年度《审计报告》及《募集说明书》，发行人报

告期内的营业收入与主营业务收入情况如下： 

期间 营业收入（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占比 

2023 年度 121,699.39 112,902.89 92.77% 

2024 年度 126,773.20 114,932.21 90.66% 

2025 年度 164,715.46 147,051.51  89.28%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主营业务突出。 

 

（二）发行人的持续经营 

 

根据发行人的陈述、2025 年度《审计报告》，并经查验发行人拥有的与经

营活动相关的资质和许可证书、产业政策、相关业务合同、工商登记资料、公司

章程、市场主体公共信用报告、主要资产权属证明文件并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

开网、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的公开披露信息，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的业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具备其生产经营所需的资质和

许可，近三年有连续生产经营记录，不存在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及发行人章程规定的应当终止的情形；发行人不存在涉及主要资产、核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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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等重大权属纠纷，重大偿债风险，重大担保、诉讼、仲裁等或有事项，经营

环境已经或者将要发生重大变化等对持续经营有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据此，本

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不存在持续经营的法律障碍。 

 

七、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关联方 

 

根据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自然人股东、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签署的基本情况调查表、提供的关联方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查询企业公

示系统、企查查网站的公开披露信息，截至2025年12月31日，发行人实际控制人、

持股5%以上自然人股东、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前述人士关系密切的

家庭成员，控制或担任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企业（发行

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关联企业除外）如下： 

序号 关联企业名称 关联关系 主营业务/经营范围 

1 
恒盈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实际控制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

员洪耿东控制的企业 
资产管理 

2 
深圳市恒盈富达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

员洪耿东控制的企业 
投资管理 

3 
香港恒盈控股有限

公司 

实际控制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

员洪耿东控制的企业 
资产管理 

4 
广州恒盈股权投资

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

员洪耿东控制的企业 
投资、投资咨询 

5 
东莞市久制电子有

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

员程家伟及其配偶控制的企业 

研发、生产、销售电子产品及电

解液 

6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

程靖商行 

实际控制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

员程家伟经营的个体工商户 
销售日用品 

7 
社屋（深圳）信息咨

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

员赵诗博控制的企业 
信息咨询、中介服务 

8 
深圳市南山区有感

服饰店 

实际控制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

员赵诗博经营的个体工商户 
服饰的批发兼零售 

9 
广东逸动科技有限

公司 

独立董事徐艳萍关系密切的家

庭成员潘宗良担任董事的企业 

研发、制造、销售船用电力推进

系统 

10 
深圳市壹水餐饮管

理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张晗实际控制的企业 餐饮 

11 
深圳宏富常祺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张晗关系密切的家庭

成员张丽涓控制的企业 
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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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大关联交易 

 

根据发行人的2025年年度报告及《审计报告》，新期间内，发行人与关联方

之间没有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八、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一）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1．专利权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专利证书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知识产权网站公开信息，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新增以下专利权： 

序

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

人 

专利

类型 
专利号 

专利 

申请日 

取得 

方式 

他项 

权利 

1 

一种应用于汽车

安全控制系统电

路板的制造方法 

发行人 
发明

专利 
2022116828524  2022.12.27 

原始

取得 
无 

2 
一种高导热电路

板铜块埋嵌装置 
发行人 

发明

专利 
2024114987281  2024.10.25 

原始

取得 
无 

 

2．主要生产经营设备 

 

根据 2025 年度《审计报告》，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拥有账面原

值为 89,850.78 万元、账面价值为 57,987.52 万元的机器设备；账面原值为 158.07 

万元、账面价值为 44.83 万元的运输设备；账面原值为 2,636.51 万元、账面价值

为 778.46 万元的其他设备。 

 

3．在建工程 

 

根据发行人的陈述、2025年度《审计报告》并经查验在建工程相关合同及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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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手续文件，截至2025年12月31日，发行人在建工程余额为12,732.65万元，主要

为发行人2022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吉安高精密印制线路板生

产基地建设项目”及其配套扩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所拥有的上述主要财产权属清晰，需要取得

产权证书的资产已取得了有权部门核发的权属证书，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

纷。经查验，发行人所拥有的主要财产不存在抵押、质押、产权纠纷或其他限制

发行人权利行使的情形。 

 

九、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重大合同 

 

经查验发行人提供的授信、借款合同等资料，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发

行人新增以下重大授信和借款合同（金额在 5,000 万以上）： 

序

号 

受信人/

借款人 
授信人/贷款人 合同名称 

总授信额度/借

款金额（万元） 
期限 

1 
满坤 

科技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行 

《授信协议》(编号：
755XY25215T000279) 

15,000 
2025.12.15 

-2027.12.14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重大合同合法、有效，其履行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二）侵权之债 

 

根据发行人陈述并经查询吉安市生态环境局（网址：http://sthj.jian.gov.cn/）、

吉安市市监局（网址：http://scjd.jian.gov.cn/）、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

公开网等网络公开信息，截至查询日，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因环境

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因发生的重大侵权之债。 

 

（三）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的重大债权债务关系及相互提供但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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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的重大债权债务关系 

 

根据 2025 年度《审计报告》及发行人公开披露的定期报告，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与其他关联方之间不存在重大债权债务关系。 

 

2．发行人与关联方相互提供担保的情况 

 

经查验，新期间内，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的情形。 

 

（四）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和其他应付款 

 

根据发行人披露的 2025 年年度报告，并经查验发行人提供的相关协议及凭

证，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其他应收款余额为 1,195,602.21 元，主要

为押金保证金，发行人其他应付款金额为 3,481,307.29 元，主要为饭堂餐费、押

金保证金。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

其他应付款均为正常生产经营产生，合法、有效。 

 

十、发行人的税务 

 

（一）财政补贴 

 

根据 2025 年度《审计报告》及发行人有关定期报告、财政补贴依据性文件

及凭证，发行人 2025 年度获得的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金额为 1,634.32 万元。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收到的上述财政补贴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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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的完税情况 

 

根据发行人的陈述、信用江西平台出具的《市场主体公共信用报告（企业上

市专版）》及信用广东平台出具的《无违法违规证明公共信用信息报告》，发行

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深圳满坤不存在因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而

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十一、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标准 

 

（一）发行人的环境保护 

 

根据发行人的陈述、信用江西平台出具的《市场主体公共信用报告（企业上

市专版）》及信用广东平台出具的《无违法违规证明公共信用信息报告》，报告

期内，发行人及其境内子公司不存在环保领域的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根据发行人确认及境外子公司的法律意见书，发行人位于境外的子公司伟仁

达、新加坡泰坤和泰国泰坤不存在环保违法行为。 

 

（二）发行人的产品质量、技术标准 

 

根据信用江西平台出具的《市场主体公共信用报告（企业上市专版）》、信

用广东平台出具的《无违法违规证明公共信用信息报告》，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

子公司报告期内无市场监督领域违法违规记录。根据发行人确认及泰国泰坤、伟

仁达等子公司的法律意见书，发行人位于境外的子公司伟仁达、新加坡泰坤和泰

国泰坤不存在产品质量方面的诉讼或纠纷。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活动符合有关产品质量、技术标准的要求，

报告期内不存在违反产品质量、技术标准法律、行政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重大

违法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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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天健会计师出具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天健审〔2026〕

3-374 号），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如下：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前 

承诺投资金额 

（万元） 

募集资金后 

承诺投资金额 

（万元） 

实际投资金额 

（万元） 

吉安高精密印制

线路板生产基地

建设项目 

吉安高精密印制

线路板生产基地

建设项目 

87,444.44 87,444.44 67,445.11 

根据《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天健审〔2026〕3-374 号〕及发

行人在信息披露平台发布的公开信息，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1）发行人不

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2）发行人未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公司流动资金；（3）发行人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的未收回余额为

18,219.07 万元；（4）发行人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金额为 19,999.33 万元，主要

原因为项目工程和设备验收后的分期款尚未支付完毕，后续会按合同持续支付。 

 

十三、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根据发行人的陈述及本所律师对发行人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的访谈，并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12309

中国检察网、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信用中国及发行人

及其控股子公司，截至查询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

份的主要股东、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以及发行人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尚未了结或可以预见的重大（单个诉讼的标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诉讼、仲裁

案件；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发行人的

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及总经理不存在行政处罚案件；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不存在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列为失信被执行

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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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除尚待取得深交所同意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审核意见、中国证监会

对发行人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同意注册批复外，发行人已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

文件规定的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实质条件。 

 

第二部分  问询回复的更新 

 

一、泰国当地关于环保、劳工、土地所有权等法律法规的最新变化及潜在

合规风险(《问询函》问题 2) 

 

根据发行人泰国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泰国泰

坤在税务、审计、海关、环保、安全生产及劳动相关事项方面未受行政处罚、罚

款或制裁，取得的土地合法合规且手续齐备，不存在权利瑕疵。 

 

二、发行人在人员、技术、资金等方面是否具备在境外实施项目一的经验

及能力，是否存在实质性障碍，是否会对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重大不利影

响(《问询函》问题 2) 

 

（1）人员方面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员工名册，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研发与技术人

员共计 239 人，占员工总人数的 9.15%。 

（2）技术方面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专利证书及清单，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拥有 166 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利 28 项。 

（3）资金方面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财务报表及明细，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可供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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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的货币资金及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司购买的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金额为

70,841.49 万元。2023 年至 2025 年，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121,699.39 万元、

126,773.20 和 164,715.46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10,978.15

万元、10,649.80 万元和 11,947.81 万元，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11,585.92

万元、10,962.40 万元和 4,977.69 万元。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 



 3-13 

（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吉安满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

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的签署页） 

 

 

 

 

 

 

 

 

 

                                  负 责 人                    

 张利国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袁月云 

 

 

                                                              

                                                       潘  波 

 

 

 

                                        2026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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